司法局2017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

                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株洲市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；会同有关部门监督检查司法行政方面的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的执行情况；拟订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。
　　（二）指导全市普法、依法治理工作。
　　（三）监督管理全市律师和公证工作；负责全市仲裁机构登记申报工作；管理市公证处。
　　（四）指导监督基层司法所建设、司法助理员和人民调解、社区矫正、基层法律服务和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工作；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。
　　（五）监督管理全市法律援助工作。
（六）负责司法行政系统执法状况考核评议，行政复议、应诉等工作。
　　（七）指导管理全市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。
　　（八）负责司法行政系统队伍建设、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；负责司法行政系统的教育培训、考核奖励和警务工作。
　　（九）指导市律师协会、基层法律工作者协会及安置帮教志愿者协会的工作。
　　（十）承办市委、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财政府经费拨款，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，上级转移支付收入，支出包括人员、公用及工作性专项支出，重点专项支出。
 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.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606.11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455.95万元，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80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59万元，上年结转11.16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606.11万元，其中，公共安全支出558.64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.72万元，医疗卫生支出14.75万元。

    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437.65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。

2．项目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68.46万元，是指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普法宣传、法律援助、社区矫正、人民调解“以奖代补”、基层司法所工作、装备购置资本性支出等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159.12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增加38.77万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：商品和服务支出增加了3.77万元，工作性专项增加了35万元（重点专项调整为工作性专项）。

    （四)政府采购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51万元。
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
 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19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9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0万元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会议费3.5万元;培训费3.5万元。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增减变动说明:2017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比上年减少4万元，主要是全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，司法局核减一台执法执勤用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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